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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區議會出版

東區大廈管理通訊

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

地址：香港西灣河太安街 29號東區法院大樓 11樓 
電話：3427 3469  傳真：3427 3606 

《大廈管理最佳做法行政指引》

民政事務總署於本年 1月 1日發布《大廈管理最佳做法行政指引》(《行政指引》)。
《行政指引》涵蓋大廈管理不同範疇的最佳做法，供業主、業主立案法團、業主

委員會、公契經理人和物業管理公司等參考，協助各方更妥善地履行管理大廈的

責任。

《行政指引》載列有關大廈管理的最佳做法，大致根據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

署於 2014-15年度就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(第 344章) (《條例》)檢討進行的公眾
諮詢時作出的建議，以及於 2017年 11月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匯報的建議整
理而成。《行政指引》旨在分享更好的大廈管理做法，藉此讓不同持分者在《條

例》修訂前，了解及熟悉有關修訂；若在實行上遇到困難，亦可及早反映意見。

政府鼓勵各方採用《行政指引》，不過未能遵從《行政指引》並不會被當作不遵

從《條例》或根據《條例》第 44(1)條發出的《工作守則》。 

《行政指引》涵蓋的範疇包括：

1.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；
2. 採購程序，包括擬備招標書、考慮及決定是否採納標書，以及採納標書後的
工作；

3. 業主大會和使用委任代表文書，包括召開業主大會和發出會議通知、送交委
任代表文書、舉行業主大會，以及業主大會結束後的工作；及

4. 財務安排。

下文將簡述各部分較重要的修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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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行政指引》可於民政事務總署

的大廈管理專題網站下載。

網址：www.buildingmgt.gov.hk 
或掃瞄此二維碼：

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

https://www.buildingmgt.gov.hk/tc/publications_and_useful_links/9_1_1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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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
 
• 如建築物的單位多於 500個，法團管理委員會(管委會)的委員人數不應少於 11人。 
• 在委任管委會委員期間，參選管委會委員的候選人應在投票前於提名表格 或 於業主會議
上申報與其他候選人及現屆管委會委員的關聯。申報應記錄在相關的會議紀錄上。 

 
2. 採購程序 
 
擬備招標書 
• 如採購價值超過或相當可能超過過去三年的平均「經審計開支」的 20%，即使未達《條例》
第 20A(2)條所訂的水平，有關的採購亦應以招標承投方式進行。 

• 如採購價值超過/相當可能超過以下水平，應把該項採購界定為「大型採購」： 
建築物的 
單位數目 

實際金額 佔過去三年的平均 
經審計開支的百分比 

以較低者為準 
100或以下 100萬元 200% 
101至 300 300萬元 100% 
301至 500 500萬元 70% 

501至 2 000 1,500萬元 50% 
2 001或以上 3,000萬元 30% 

 
考慮及決定是否採納標書 
• 通過「大型採購」的決議： 

 各持分者應盡量出席會議並親自投票； 
 宜有至少 20%的業主出席； 
 宜有至少 10%或 400名業主(以較少者為準)親身出席和就決議投票。 

• 只有贊成和反對選項的「大型採購」的決議： 
 向委任代表(如已委任)訂明投票指示。 

• 如採購須藉法團業主大會通過決議批准，有關的會議通知應載列顯眼的「提示」，說明： 
 每項工程的估價 
 每一份業權份數所承擔之款額；及 
 每名業主在有關標書獲決議批准後或須分擔的開支。 

 
採納標書後的工作 
• 商討「大型採購」的管委會和法團會議的會議紀錄應在有關會議日期後的 28天內： 

 獲派送到業主的信箱；或 
 以電郵傳送至業主的電子郵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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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業主大會和使用委任代表文書 

 
召開業主大會和會議通知 
• 會議通知應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早(例如在法團會議至少 21天前)在大廈顯眼處展示。 
• 會議通知應清楚訂明： 

 送交委任代表文書的指定法定時限； 
 送交委任代表文書的方法和地點(例如委任代表文書收集箱的確實位置)；及 
 如使用文書收集箱，開啟該收集箱的時間和地點，以便業主可見證開啟收集箱及點算
文書的過程。 

 
委任代表文書 
 
 
 
 
 
 
 
 
 
 
• 每名委任代表就某次會議持有委任代表文書的數目上限應為： 

 就不多於 20個單位的大廈 — 1份； 
 就多於 20個單位的大廈 — 不多於業主人數的 5%或 50份(以較少者為準)，但下限應為

1份。 
•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業主應盡早把委任代表文書送交管委會秘書，例如在會議舉行時間
至少 144小時(即至少 6天)前，以讓管委會主席有足夠時間作核實。 

• 管委會應在收到的委任代表文書上蓋上印章，如表格是由業主親身遞交，管委會應在該業
主在場時蓋印。 

• 管委會秘書應給予業主充分時間，查閱送交了委任代表文書的單位的資料： 
 委任代表文書的資料應在會議舉行至少 72小時前在大廈顯眼處展示，並在送交文書時
限完結後予以更新； 

 委任代表文書的資料應展示至會議後 7天為止。 
• 委任代表文書的資料亦應包括： 

 收到的委任代表文書的總數； 
 若業主已送交委任代表文書，但全部均被管委會主席決定為無效，在有關業主的單位
上加註記號；及 

 無效的委任代表文書的總數。 
• 每份無效的委任代表文書上應註明文書無效的原因，並在法團會議前公布(例如以委任代表
文書的資料一部分展示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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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主大會結束後的工作 
• 管委會應保留所有與委任代表有關的文件，即︰ 

 委任代表文書； 
 已蓋印的填妥的表格的副本； 
 已用作為選票的投票指示(如有的話)；及 
 已作展示的委任代表文書的資料 
至少 3年。 

 
4. 財務安排 
 
• 就不多於 50個單位的建築物而言，鼓勵每年收入或開支金額多於 10 萬元的法團將其財務
報表(包括收支表和資產負債表)由法團藉業主大會通過的決議所聘請的會計師作審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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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廈管理信箱 

 
問： 我是筲箕灣某大廈法團管委會主席，現時管委會委員有 9人，符合《條

例》附表 2訂明的要求。我所居住的大廈單位多於 500個，但是要找業
主加入管委會亦不容易。若委員人數未能達到《行政指引》建議的 11
人，法團應該如何處理? 

 
答： 根據《條例》現行規定，若大廈單位多於 100 個，委員人數須不少於 9

人。法團可以多進行宣傳及招募工作，務須符合《條例》規定。 
 

《行政指引》建議，如建築物的單位多於 500個，則管委會委員人數不
應少於 11人。政府鼓勵各方盡力依循，不過未能遵從《行政指引》並不
會被當作不遵從《條例》或根據《條例》發出的《工作守則》。若在實行

上遇到困難，歡迎向東區民政事務處大廈管理聯絡小組(電話：3427 3469)
反映意見。 

 

有獎問答遊戲  

1.  在《行政指引》的框架下，若要通過「大型採購」的決議，需至少有多少
業主親身出席及就決議投票? 

  A. 10%            B.  30% 
   
2.   在《行政指引》的框架下，若大廈的單位多於 20個，每名委任代表就某

次會議持有委任代表文書的數目上限為多少? 
  A. 不多於業主人數的5%或50份(以較少者為準)                   

B. 不多於業主人數的10%或100份(以較少者為準) 
   

參加者須圈出正確答案及填妥下列表格，並傳真至3427 3606或郵寄回「香港銅

鑼灣福蔭道7號一樓東區民政事務處大廈管理聯絡小組」，信封面請註明「東區大

廈管理問答遊戲」。截止日期為2019年7月18日(星期四)，以郵戳為準，逾期遞交
的表格將不獲考慮。 
 

姓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號碼  
聯絡電話 ：  (字母連首 4位數字)：  
地址 ：  
   

 

 

 

 只限於東區居住、就讀或工作的市民，以個人名義參加。 

 每人只限遞交一份參加表格。 

 凡答中以上問答遊戲之參加者，主辦機構將以抽籤方式抽出 20位得獎者，獎品為港幣

150元書券。 

 有關比賽結果，主辦機構有最終的決定權，參賽者不得異議。 

 主辦機構保留更改規則及其他安排的權利，無須事先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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